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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届会议

第一委员会

议程项目 41

《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》的执行情况:

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

A/3 5/29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

秘书长按照犬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

1 .按照A/35/29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 c 、 4 和 6 段规定，犬

会应:

请特设委员会继续筹备召开会议的工作，在 1 9 8 1 年举行两届筹备

会议，为期共六周;

(功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总任务;

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，包括编制简要记录。

(a) 

( c) 

2. 秘书长将根据下述假定，向作为会议筹备机构的特设委员会、印度洋会议

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提供服务:

作为会议筹备机构的印度洋特设委员会

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于 1981 年内在纽约举行两届会议.第一届会

议由 2 月 1 7 日至 3 月 6 日;第二届会议由 6 月 1 日至 6 月 1 9 日.每一

届会议为期三周。

(a) 

(1) 

80-307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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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为两届会议每日两次会议提供六种语文的口译服务。

(3) 两届会议的文件页数合计为: 300 页会前文件; 350 页会期文件

和 250 页会后文件.

(4 ) 按照大会 35/10B号决议，于特设委员会举行印度洋会议的筹备

会议时，向它提供简要记录.

(时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

(1 ) 委员会于 1 9 8 0 年 9 月问在纽约举行一届会议，为期两周.

(2) 为每日两次会议提供六种语文的口译服务。

(3) 为会议的会前文件 (100 页) ，会期文件( 100 页)和会后文件

( 100 页)提供五种语文的翻译@

( 4) 特设委员会拟于 9 月份举行的会议并非专门筹备印度洋会议，因

此，按照大会第35/10B号决议，不为这届会议编制简要记录.

4 .因此，大会如果通过拟议的决议，所需支出全属会议事务，详情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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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印度洋特设 共计

的筹备会议 委员会

$ 非 8 

会前文1午

( 150, 000 字)

(语文:问、中、英、

法、俄、国) ?γ气 000 、)? 900 气70 ()OO 

一.会议服劳

(口译语文:问、中、

英、法、俄、西) ?56 J100 只号 500 号 1; 1 "00 

二.会期文件

( 180, 000 字)

(话文:问、中、英、

法、俄、国) 当16 古 00 ~)卢 hOO 八 0"η00

四.会后文件

( 140, 000 字)

(语文:阿、中、英、

法、俄、西) ?32 ?OO 9? 900 寻?飞 J 00 

简耍记录

( 50 次会议)

(语文;阿、中、英、

法、俄、西) (，41 当00 641 型。。

总务厅所需经费 μ6 月00 15 600 (? 1+00 

1 771 200 379 300 三一巳旦_2旦旦，




